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山东省财政厅文件 
 

 

鲁财办发〔2020〕4号  

 

 

山东省财政厅 
关于印发贯彻鲁政办发〔2020〕4 号文件 
支持中小企业平稳健康发展相关政策 

实施细则的通知 
 

各市财政局、省财政直接管理县（市）财政局： 

现将《贯彻鲁政办发〔2020〕4 号文件支持中小企业平稳健

康发展相关政策实施细则》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执行。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山东省财政厅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0年 2 月 9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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贯彻鲁政办发〔2020〕4 号文件 

支持中小企业平稳健康发展相关政策实施细则 
 

为贯彻《山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

肺炎疫情支持中小企业平稳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》（鲁政办发

〔2020〕4 号）精神，支持中小企业积极应对疫情影响，实现平

稳健康发展，现就涉及财政部门有关政策，制定如下实施细则。 

一、关于实施疫情防控重点保障企业贷款财政贴息政策 

疫情防控重点保障企业，是指生产、运输和销售应对疫情使

用的医用防护服、医用口罩、医用护目镜、新型冠状病毒检测试

剂盒、负压救护车、消毒机、84消毒液、红外测温仪和相关药品

等重要医用物资，以及重要生活物资的骨干企业。对国家确定的

疫情防控重点保障企业 2020 年新增贷款贴息，严格按照《财政

部关于支持金融强化服务做好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

工作的通知》（财金〔2020〕3号）规定执行。对省确定的疫情防

控重点保障企业 2020 年新增贷款贴息（不含已纳入国家疫情防

控重点保障的企业），由省财政厅与有关部门按规定执行。 

（一）关于中央财政贴息的申请。企业向所在地工业和信息

化部门、财政部门提出贴息申请（申请表见附件 1），并以市为

单位进行汇总（含省财政直管县）。各市工业和信息化部门会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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财政部门汇总初审后，于 2020年 5月 25日前报省两部门审核。

省级按规定审核后向财政部申请贴息资金。中央财政贴息资金下

拨后，省财政厅将资金直接拨付至有关企业。 

（二）关于省级财政贴息的申请 

1.省确定的疫情防控重点保障企业，可凭借 2020 年 1 月 1

日后疫情防控期内新生效的贷款合同申请贴息。享受贴息的企业

应将贷款专项用于疫情防控相关生产经营活动，保障疫情防控相

关重要医用、生活物资平稳有序供应，不得将贷款资金用于投资、

理财或其他套利活动，不得哄抬物价、干扰市场秩序。 

2.省重点保障企业贷款贴息，由企业向所在地工业和信息化

部门、财政部门提出申请（申请表见附件 2），并以市为单位进

行汇总（含省财政直管县）。各市工业和信息化部门会同财政部

门汇总审核后，于 5 月 31 日前报省两部门。省工业和信息化厅

会同省财政厅审核通过后，省财政厅将贴息资金拨付到市，再由

各市财政部门将资金直接拨付至借款企业。5月 31日后，再视情

决定是否受理贴息资金申请。 

3.省财政参照专项再贷款利率给予企业贴息，利率计算方

法，按照《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发放专项再贷款  支持防控新型冠

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有关事项的通知》（银发〔2020〕28号）

有关规定执行。 

联系人：辛志刚，电话：（0531）82669808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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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关于实施小微企业贷款风险补偿政策 

小微企业是指在山东省行政区域内（不含青岛）注册并从事

生产经营，符合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四部委《关于印发中小企业划

型标准规定的通知》（工信部联企业〔2011〕300 号）划分的小型、

微型企业，以及小微企业主和个体工商户。金融、类金融和房地

产行业暂不纳入范围。疫情防控期间的小微企业贷款是指 2020

年 1月 1日起至疫情结束期间，银行业金融机构向小微企业发放

的流动资金贷款和技术改造类项目贷款，包括向小微企业法人代

表或实际控制人发放用于企业的生产经营性贷款。 

（一）补偿对象。疫情防控期间向小微企业发放流动资金贷

款和技术改造类项目贷款的银行业金融机构。省级银行或地方商

业银行总行，包括政策性银行、商业银行、农信社等，负责本系

统内开展小微企业贷款业务的补偿申请、债务追偿等事宜。 

（二）补偿标准。对银行业金融机构面向小微企业发放的贷

款（不含融资性担保机构担保贷款）确认为不良部分，省级风险

补偿资金给予银行业金融机构贷款本金 30%的损失补偿。 

（三）补偿条件。对于银行业金融机构发放的符合以下条件

的小微企业不良贷款，省级风险补偿资金可给予损失补偿： 

1.自 2020年 1月 1 日起至疫情防控期间发生的贷款项目。 

2.贷款利率上浮比例，原则上不超过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贷

款基准利率的 50%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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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单户企业贷款余额不超过 1000万元。 

4.贷款必须用于本企业生产经营，不得用于转贷、委托贷款、

以及参与民间借贷和投资资本市场。 

（四）补偿程序 

1.小微企业与银行业金融机构对接并自主提出贷款申请。 

2.银行业金融机构在小微企业贷款逾期认定为不良后，统一

汇总系统内各分支机构符合补偿条件的小微企业不良贷款情况，

于每月结束后 5个工作日内提出风险补偿申请并报省财金集团初

审。 

3.省财金集团在收到银行业金融机构提交的不良贷款补偿

申请材料后，在 10 个工作日内完成审核，并将审核结果告知银

行业金融机构，银行业金融机构可对审核结果申请复议。 

4.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等部门对省财金集团审核结果进行复

核，并向省财金集团下达省级风险补偿资金拨付计划。 

5.省财金集团按照省级风险补偿资金拨付计划，及时拨付资

金。各银行业金融机构可直接将补偿资金用于冲抵贷款本金损

失，并在认定不良贷款责任人责任时，相应扣除财政已补偿的资

金。 

联系人：高洁，电话：（0531）82669770。 

三、关于实施缓缴社会保险费政策 

对受疫情影响，面临暂时性生产经营困难，确实无力足额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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纳社会保险费的中小企业，按规定经批准后，可缓缴养老保险、

失业保险和工伤保险费，累计缓缴期最长不超过 6个月。缓缴期

间，免收滞纳金，职工可按规定依法享受社会保险待遇。缓缴期

满后，企业足额补缴缓缴的社会保险费，不影响参保人员个人权

益。 

省财政厅积极配合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切实保障缓缴期

间企业职工的各项社会保险待遇。确保企业养老保险基金省级统

收统支制度顺利实施，进一步提高资金调拨效率，综合考虑社会

保险基金支出需求、全省基金可用结余数额、到期定期存款归集

情况和各地养老金发放时间等因素，按月分批拨付当月支付费

用，全力保障企业退休人员养老金发放。 

联系人：汤青，电话：（0531）82669646。 

四、关于增设创业孵化基地、园区运营补贴政策 

对在疫情期间为承租的中小企业减免租金的省级创业孵化

示范基地、示范园区，给予最长 3个月的运营补贴，补贴标准为

减免租金总额的 30%，最高 50万元，所需资金从省级创业带动就

业扶持资金中列支。符合条件的省级创业孵化示范基地、示范园

区，直接向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提出运营补贴申请。省财政厅

根据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审核认定结果，及时将省级创业带动

就业扶持资金拨付省级社会保险经办机构，再由经办机构拨付给

相关省级创业孵化示范基地、示范园区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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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市可参照省级制定市级创业孵化基地、园区运营补贴办

法。 

联系人：汤青，电话：（0531）82669646。 

五、关于加大创业担保贷款扶持力度 

加大对疫情防控重点物资、群众生活保障物资生产小微企业

和创业者创业担保贷款扶持力度。创办企业及各类合伙创业或组

织起来共同创业，且合伙人、组织成员均符合借款人条件的，按

照每个创业企业借款人最多不超过（含）3 名合伙人，每人最高

不超过 15万元，可申请不超过 45万元的创业担保贷款。小微企

业可申请最高不超过 300万元的创业担保贷款。 

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负责审核个人和小微企业创业担保

贷款资格申请，当地创业担保贷款担保基金运营管理机构和有关

银行负责贷款的担保和发放工作，财政部门对符合条件的创业担

保贷款，及时足额给予贴息。对受疫情影响暂时失去收入来源的

个人和小微企业，各级财政部门积极配合有关部门在其申请创业

担保贷款时优先给予支持。 

联系人：辛志刚，联系电话：（0531）82669808。 

六、关于支持企业不裁员少裁员 

对不裁员或少裁员的参保企业，可返还其上年度实际缴纳失

业保险费的 50%。对面临暂时性生产经营困难且恢复有望、坚持

不裁员或少裁员的参保企业，返还标准可按 6个月的当地月人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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失业保险金和参保职工人数确定。 

符合条件的参保企业可按规定向同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

门申请稳岗返还，财政部门根据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审核结

果，及时将稳岗返还补贴资金拨付同级社会保险经办机构，再由

经办机构拨付给申请企业。 

联系人：汤青，电话：（0531）82669646。 

七、关于阶段性延长社会保险补贴和岗位补贴期限政策 

对受疫情影响坚持不裁员且正常发放工资的中小企业，其正

在享受的社会保险补贴和岗位补贴，可阶段性延长至 2020年 6

月 30日。省级财政部门将及时分配下达省级就业补助资金，支

持市县落实社会保险补贴、岗位补贴等各项促进就业创业政策。 

联系人：汤青，电话：（0531）82669646。 

 

附件：1.国家确定的疫情防控重点保障企业贷款贴息资金申    

请表 

2.省确定的疫情防控重点保障企业贷款贴息资金申请

表 

 

 

信息公开选项: 主动公开 

山东省财政厅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0年 2 月 9 日印发  


